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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任务来源
为贯彻落实《北京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第三十五条的有关要求，加强对污染源监测点位的有效监管，北京市环保局监测处组织监测中心开展了《北京市污染源监测点位设置技术规范研究》课题研究工作，该课题的研究成果已列入2014年北京市地方环保标准制修订项目计划中的二类强制标准内容。2013年12月，北京市环境保护监测中心作为课题承担单位，与北京市劳动保护研究所、北京市房山区环境保护监测站和北京市顺义区环境保护监测站共同开展了该课题的研究工作。
2标准制定的必要性和意义
2.1必要性
污染源监测工作是污染源监督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了解和掌握区域排污状况和排污趋势的手段，其监测结果和资料是执行环保法规、标准、全面开展环境管理工作的依据。污染源监测包括排污监测、污染处理设施运转效果监测、“三同时”竣工验收监测、污染事故应急监测和纠纷仲裁监测等。其中，污染源监测点位设置是否规范将直接影响污染源监测工作的开展与监测结果的代表性。
现有的《排污口规范化整治技术要求（试行）》（环监〔1996〕470号）中对污染源监测点位设置提出了一些具体的技术规定，并主要偏重于污水监测点位，现场监测中废气固定源监测对监测点位的规范化要求更高，并且规定中对监测人员的安全防护方面没有相应的内容，由于该文件是1996年出台的，随着污染源监管要求的不断提高，污染源手工监测和自动监测手段和方法也在不断更新，该文件已经无法满足目前的工作需要。
《北京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第三十五条“向大气排放污染物的单位，应当按照有关规定设置监测点位和采样监测平台并保持正常使用，接受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监督管理部门的监督性监测。”，由于没有相应的监测点位设置规范，使得条例的实施无据可依，制定相应的标准规范已经迫在眉睫。
《固定源废气监测技术规范》（HJ/T397-2007）中对监测平台规定：必要时应设置采样平台，采样平台应有足够的工作面积使工作人员安全、方便地操作。平台面积应不小于 1.5m2，并设有 1.1m 高的护栏和不低于 10cm 的脚部挡板，采样平台的承重应不小于200kg/m2,采样孔距平台面约为 1.2m～1.3m。《固定污染源烟气排放连续监测技术规范（试行》（HJ/T75-2007）中对采样或监测平台有相关要求：易于人员到达，有足够的空间，便于日常维护和比对监测。实际监测中发现如果在一些排放口排放指标多，监测仪器需要量大，设备数量多的情况下仅仅满足上述最低要求仍然不方便监测人员的现场采样或监测工作。
同时，北京市的污染治理情况也有自己的特点，对污染源监测工作也有一定的特殊要求。现有的污染源监测点位设置存在很多不规范的问题，多数污染源监测点位设置无明显环境保护图形标志，使得监测人员无法依据现场情况提前做好安全防护，向企业提出相应要求时常常无法可依，使得工作开展力不从心。因此需要对北京市的污染源监测点位设置情况开展专项研究，制定相应的技术规范。进一步加强污染源监测的规范性，保证监测数据的科学性和准确性，为环境污染治理提供有效的技术支撑，科学规范北京市新建、改建、扩建固定污染源监测点位设置，对现有污染源监测点位进行有效监管与整治。
2.2意义
本标准的实施，可以进一步明确污染源监测点位设置条件和要求，使污染源监测点位设置能够满足监测工作需要，使得新建、扩建及改建项目排放口和监测点位的建设有据可依，最大限度地降低后期整治产生的经济成本。同时便于监测人员正常开展监测工作，防止出现偷排等环境污染事件，也会架起企业与监测部门之间沟通的桥梁，促进排污单位加强经营管理和污染治理，强化对污染源日常现场监督监测。逐步实现污染物排放的科学化、定量化管理。有利于减少污染物的排放，从根本上保护和改善环境质量，提高人们的环境保护意识。
3主要工作过程
3.1工作程序
2013年12月，北京市环境保护监测中心递交了课题申请书、签署合同。
2014年1月上旬，北京市环境保护监测中心组织课题参加单位相关人员召开了北京市固定污染源监测点位设置技术规范工作会议，项目组成立并启动。
2014年1月下旬，北京市环境保护监测中心制定了课题实施方案大纲，组织课题参加人员研讨并确定课题技术路线。
2014年2月下旬，各参与单位分头展开现场调研及国内外资料收集。
2014年3月上旬，编制组内部召开课题进度汇报会，对固定污染源现场调研情况进行汇报，研讨规范编制大纲。
2014年3月下旬，课题负责人组织召开中期汇报会，对规范初稿内容进行讨论修改，并对下一步工作进行梳理。
2014年4月下旬，北京市环境保护监测中心组织课题参加单位相关人员及北京市环保局监测处管理人员对规范进行更深入的讨论，基本完成规范的编写。
2014年5月下旬，组织专家论证会，对北京市固定污染源监测点位设置技术规范、编制说明进行讨论。进一步完善规范及编制说明。
2014年6月，项目验收结题。
3.2调研情况
3.2.1固定废气源调研结果
课题组通过对市辖范围内各类相关排污企业现状调研，发现目前市内大多数固定源废气排放企业废气监测断面位置不符合规范要求。出现此现象的原因有多方面。其中有部分企业不了解相关的监测规范要求；部分企业近年来由于环保治理力度的加大，如：新增加了脱硫除尘治理措施，受厂区总体布置的限制，难以找到完全满足规范的监测断面；但也有部分企业是为了逃避环保部门的监管，有合适的监测断面位置但故意将其布置在高空不易到达的地方。
调研中发现很多废气监测断面位置没有完全避开烟道弯头和断面急剧变化所产生的影响区域，造成所测断面气体流量变化大，受气体湍流影响明显，降低颗粒物浓度数据的准确性；特别是流速的测量造成较大偏差，无法准确测定企业污染物的排放总量，采样孔内径尺寸要求难以满足新的颗粒物监测方法。目前，国内颁布的监测技术规范中，《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颗粒物测定与气态污染物采样方法》(GB／T16157-1996)、《固定源废气监测技术规范》（HJ/T397-2007）、《固定污染源烟气排放连续监测技术规范（试行》（HJ/T75-2007）中对废气监测断面设置都有相关的技术要求。
在建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过程中及日常监督监测过程中经常出现废气污染源监测平台设置不规范现象。监测现场操作平台空间狭小，不方便甚至无法满足监测人员完成现场操作，同时，带来很大的安全隐患。部分废气污染源排放企业直爬梯高高树立现象依然存在，由于国家没有对环境监测中直爬梯的安装进行规范要求，导致部分企业为了节约成本而修建直爬梯。2米以上高空作业场所对于普通设备修检人员来说基本可以满足要求，但对于环境监测人员来说明显不适宜。首先监测工作需要携带众多仪器设备，有的仪器防护等级要求高，因此需要监测人员轻携轻放，以保障仪器的监测数据的准确可靠，同时，也能保障监测人员的安全。调研发现，即使安装直爬梯，部分企业也未按照《固定式钢直梯安全技术条件》（GB4053.1）的要求建设，部分直爬梯存在重大的安全隐患。并且对梯架的维护保养、定期巡检力度不够。
3.2.2污水污染源调研结果
课题组结合例行工作，对北京市部分现有水污染源监测点位进行调研，调研发现，北京市污（废）水污染源排口存在许多问题，存在暗管和暗渠排污情况，使得监测数据与企业实际排污情况不相符；某些中小型企业，至今未进行排污口规范化整治，依然处于不规则排放状态。

部分污水处理厂采样点位无标识牌，出水口监测点位不规范，排污口不规则，无法满足测流条件。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中，废水排放口多为排污井，监测人员无法入井进行采样，井边无安全防护设施，作业危险性大。
4编制原则与依据
本标准的制定，以满足便于样品采集，便于计量监测，便于日常现场监督检查的要求及满足污染物监测或样品采集工作代表性、易达性、可操作性和安全性的要求为基本原则。

本标准的制定过程中参考了如下标准：GB4053.1～3固定式钢梯及平台安全要求、GB8196机械设备防护罩安全要求、GB8197防护屏安全要求、GB/T16157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颗粒物测定与气态污染物采样方法、HJ/T 397 固定源废气监测技术规范HJ/T 373 、固定污染源监测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技术规范HJ/T 75 固定污染源烟气排放连续监测技术规范（试行）、HJ/T 76 固定污染源烟气排放连续监测系统技术要求及检测方法、GB10060电梯安装验收规范GB18483饮食业油烟排放标准（试行）、HJ/T354水污染源在线监测系统验收技术规范（试行）、GB8978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12997水质采样方案设计技术规定、CJ/T3008．1～5城市排水流量堰槽测量标准、HJ/T 91地表水和污水监测技术规范、GB15562.1环境保护图形标志。其中部分条款严于所应用的规范性文本，将本标准引用的规范性文本作为推荐性条款，其余为强制性条款。
5主要内容说明
本标准共分9章，包括适用范围、规范化引用文件、术语和定义、监测点位设置原则、废气监测点位设置技术要求、污水监测点位设置技术要求、监测点位标志牌的设置、监测点位档案建立及监测点位管理，下面对标准中的主要部分进行说明。
5.1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固定污染源中废气监测点位、污水监测点位设置的技术要求。规定的固定污染源监测点位适用于开展污染源手工监测工作，不适用于污染物连续自动监测点位的设置。本标准适用于北京市现有固定污染源监测点位的规范化整治与管理，适用于新建、扩建及改建项目固定污染源监测点位规范化设置。本标准在污染源建设之初作为强制性条文，指导企业对污染源监测点位进行设置，对于现有监测点位不规范的污染源，可依据本标准进行整治。
5.2规范性引用文件
5.3术语和定义
本部分对标准中所涉及的术语进行定义。为了保证固定污染源监测点位设置技术规范的执行，本标准中规定了7个术语，分别为固定污染源、污染源手工监测、监测点位、监测断面、监测孔、监测（采样）平台、监测爬梯，这7个术语适用于本标准。
5.4废气监测点位设置技术要求
为了规范北京市现有固定污染源监测点位的整治与管理，对新建、扩建及改建项目固定污染源监测点位进行规范化设置;保障监测人员生命健康与安全，对废气排放的排气筒、监测点位、监测平台、监测爬梯相关技术指标作出统一规定，规范制定主要参照国内外监测技术规范和监测人员安全要求，并结合了实际监测中出现的问题及解决方法。
5.4.1监测孔的技术要求
在《固定源废气监测技术规范HJ/T397-2007》和美国堪萨斯州环境质量委员会的 Sampling Procedures Manual Chapter 2.0 STACK SAMPLING FACILITIES考虑到废气排放中可能对监测人员造成的危害，都对监测孔做出了如下要求，应避开对测试人员操作有危险的场所。对于输送高温或有毒有害气体的烟道，监测孔应开在烟道的负压段；若负压段下满足不了开孔需求，对正压下输送高温和有毒气体的烟道，应安装带有闸板阀的密封监测孔。

为了保证废气颗粒物采样具有代表性和准确性，颗粒物采样避开烟道变径湍流区和层流区。监测孔应设置应优先选择在垂直管段，应避开烟道弯头和断面急剧变化的部位，应设置在距弯头、阀门、变径管下游方向不小于6倍（当量）直径，和距上述部件上游方向不小于3倍（当量）直径处（在GB5468-1991、GB/T 16157-1996、HJ/T397-2007均如此），在爱尔兰的Guidance Note on Site Safety Requirements for Air Emissions Monitoring  (AG1) 2010年第3版中则规定监测孔位于不小于5倍烟道变径的下游和2倍变径的上游；美国堪萨斯州环境质量委员会的 Sampling Procedures Manual，Chapter 2.0 STACK SAMPLING FACILITIES则规定在不小于8倍烟道变径的下游和2倍变径的上游开孔，加拿大Guideline for Stack Sampling Facilities采样孔位于2-8倍直径上游，1-2变径下游。监测断面的气流速度最好在5m/s以上，则是依据HJ/T397-2007之规定。

对于气态污染物，由于混合比较均匀，其监测孔可不受上述规定限制，但应避开涡流区。如果同时测定排气流量，监测孔位置仍按5.5.2选取。

在选定位置上开设监测孔，依据GB/T 16157-1996和HJ/T397-2007，监测孔的内径应在80～100mm之间，监测孔管长应不大于50mm监测孔在不使用时应用盖板或管帽封闭，在监测使用时应易打开（参见附录D图2）。爱尔兰的AG1  2010年第3版中采样孔大小规定为4-5英寸，约为90-120mm，堪萨斯州环境质量委员会Chapter 2.0中规定采样孔满足PM10的要求，不小于4英寸（90mm）。加拿大Guideline for Stack Sampling Facilities规定采样口大小3.5英寸（EPA为6英寸）。
当监测孔位置无法满足上述要求时，应尽可能设置在气流稳定的断面，但监测孔前直管段的长度必须大于监测孔后直管段的长度。

烟气排放连续监测系统的监测断面下游0.5米处应预留污染源手工监测孔，其位置应不与连续监测系统测定位置重合。在互不影响测量的前提下，应尽可能靠近。

开孔数量：烟道直径小于4米的圆形烟道应设置相互垂直的两个监测孔，烟道直径大于4米，应设置相互垂直的四个监测孔。爱尔兰AG1 2010年第3版中规定管径＜1.5m时，在一个断面上成90°角开2个采样孔，管径＜1.5m时，在一个断面上成90°角开4个采样孔。同一断面上采样开口数目在2~4个。堪萨斯州Chapter 2.0中则规定烟道内壁到采样口外端距离小于10英尺（约3米）同一断面开垂直的两个孔，若大于10英尺则成90°角开4个孔。加拿大：Guideline for Stack Sampling Facilities规定 3米直径的烟道，成90度开两个孔，3米以上烟道成90度开四个孔。
测点数量依据GB/T 16157-1996、HJ/T397-2007。对于矩形烟道，若烟道截面的高度大于4米，为方便监测工作的开展，则不宜在烟道顶层开设手工监测孔；若烟道截面的宽度大于4米，为保证整个监测断面监测质量，应在烟道两侧开设手工监测孔，并设置多层监测平台。矩形烟道根据监测断面面积划分，一般每0.6平方米小块应有一个测点，由测点数确定采样孔数。

5.4.2监测平台要求
按照《高处作业分级》GB3608规定，凡在坠落高度基准面2米以上（含2米）有可能坠落的高处进行的作业，均称为高处作业。据统计：大部分高处坠落发生在并不十分高的地方。也许正是人们忽视了这一高度，认为无需做太多的安全防护，才导致事故的频频发生。
在3～6米是最易发生高处坠落的高度。70%的高处坠落事故发生在高度不到9米的地方。由此推断，低作业层的安全防护措施不容忽视。大部分事故发生在屋顶、结构层、脚手架、梯子、和从临边洞口处，这些事故占所有高处坠落事件的80%。因此，为避免高处坠落，在这些位置配备足够的防护设备是必不可少的。
为保障监测人员安全及方便操作，保障监测工作顺利进行，涉及2米以上高处作业的监测点位需同时配套永久、安全、便于采样、测试的，并带有护栏的监测平台。监测平台符合《固定式钢梯及平台安全要求》（GB4053.1~3）要求，护栏应符合《固定式工业防护栏杆安全技术条件》（GB4053.3）要求。

监测平台应在监测孔的正下方，监测孔距平台面的高度约为1.2~1.3m（依据HJ/T397-2007），加拿大Guideline for Stack Sampling Facilities规定平台面距采样口1.2米高，BS EN 15259-2007中规定为1.2-1.5m。监测平台地面采用厚度不得小于4mm的花纹钢板或钢板网（孔径小于10mm×20mm），平台的承重应不小于200kg/m2（依据HJ/T397-2007）,加拿大Guideline for Stack Sampling Facilities规定监测平台最低承重为三个人和200磅的仪器设备。BS EN 15259-2007中则规定平台承重2-6人和50-300kg的仪器设备，堪萨斯州环境质量委员会Chapter 2.0中规定监测平台最低承重2000磅。
平台可操作面积应不小于2m2，BS EN 15259-2007中则规定平台面积最小4 m2。加拿大Guideline for Stack Sampling Facilities规定监测平台面积不低于5 m2，长宽均不小于2m。监测平台宽度（平台外侧至烟囱/烟道的距离）与长度应能保证标准分析方法采样枪正常方便操作。平台的宽度不小于烟道直径或当量直径的1/3，但最小宽度应不低于1.2m，堪萨斯州环境质量委员会Chapter 2.0中规定监测平台最小宽度不低于3英尺。若监测断面有多个监测孔，应适当延长平台的长度，每增加一个监测孔，至少要延长1m的长度（堪萨斯州环境质量委员会Chapter 2.0中规定每增加一个监测孔，延长3英尺，约0.9m）。监测平台上安装不低于100mm的脚部档板，安装1.2m高以上的护栏，护栏扶手能承受水平方向垂直施加的载荷不小于500N/m，护栏扶手牢固，满足GB4053.1~3和GB4053.3要求。另外国外多要求监测平台加盖遮雨雪顶棚或避风板，以便恶劣天气仍可继续监测，AG1中还规定平台自建好7日内暂不用于监测。
5.4.3 监测爬梯要求
监测平台与地面之间应易安全通行，应设计安全的接近方式到达监测平台。当设置固定式钢梯或转梯到达监测平台时，须符合《固定式钢梯及平台安全要求》（GB4053.1～3）要求；当设置电梯到达监测平台时，电梯应符合《电梯安装验收规范》（GB10060）要求，自由降落的提升设备不能用于载人。
当监测平台与坠落基准面之间距离超过0.5米时，应设置固定式钢梯到达监测平台。当监测平台与坠落基准面之间距离超过2米时，通往监测平台的钢梯不可为直爬梯，须安装分段钢斜体、转梯或电梯到达监测平台。考虑到监测点位较高时，虽然修建有折返梯，但过于陡峭的折返角度及过长的斜体依然对监测人员的人身安全有隐患，将每段斜爬梯或转梯的垂直高度设置为不超过2米，否则应设置缓冲平台，缓冲平台的技术要求同监测平台，梯子宽度应不小于0.9米，梯子倾角α不超过45度。倾角过高则使监测人员在负载设备时难以攀爬，或有滑路踩空等安全隐患。
当监测平台位于坠落基准面20米以上时，为满足大型监测设备运输及人员安全需要，须设计并安装电梯到达监测平台，如不能满足，必需设置用于装载设备的升降梯，升降梯不得用于承载人。
5.5污水监测点位设置技术要求
5.5.1排放口要求
《HJ/T 91地表水和污水监测技术规范》中规定必须全面掌握与污染源污水排放有关的工艺流程、污水类型、排放规律、污水管网走向等情况的基础上确定采样点位。排污单位需向地方环境监测站提供废水监测基本信息登记表(见表5—1)。由地方环境监测站核实后确定采样点位。本标准中对不同单位的排放口进行统一规定。
对排污单位排放口的形状和材料进行规定，本着方便采样和流量测定的原则，排放口可以是矩形、圆管形或梯形，一般使用混凝土、钢板或钢管等材料，不得使用影响水质的其它材料。
环监[1996]470号《排污口规范化整治技术要求》中规定一般污水排污口可安装三角堰、矩形堰、测流槽等测流装置或其他计量装置。因而为了满足流量监测和比对工作的需求，应修建横截面为规则几何形状的明渠排水管道，应保证测流段水流须顺直、稳定、集中，无下游水流顶托影响，顺直长度应大于5倍最大水面宽度。由于水位大于1米时对便携测流仪冲击较大，影响流量的测量，因此规定手工测流段水深不得超过1米。
对于污水通过管道进入市政管网的单位，在企业界内或排放市政管道前设置取样口，从而可以单独对企业的排放情况进行监测。
5.5.2监测平台要求
为了确保采样的代表性及监测人员的人身安全，排污单位应保证污水监测点位场所通风、照明正常，对于有毒有害气体浓度较高的监测场所必须设置强制通风系统，并安装相应的气体浓度报警装置。
调研中发现，部分单位进水口无规范的监测点位，原水中杂质较多，要求进水监测平台应设置在物理处理设施（如格栅）之后，出水监测平台按《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和《水质采样方案设计技术规定》(GB12997)中的规定进行设置。第一类污染物采样点位一律设在车间或车间处理设施的排放口或专门处理此类污染物设施的排口布设，所以应该设置在处理设施排放口设置采样平台；在总排放口或污水处理设施的出水口设置其他污染物的采样平台。总排口位置原则上设在厂界内或厂界外不超过10米处，对不具备条件的，必须经所在区、县环保部门批准。

平台的位置及位于地下的距离不同，对安全防护提出不同的要求。采样平台位于地下不超过1米时，可直接进行采样，采样平台位于地下超过1米时，应配建台阶或梯架到达采样平台，采样平台面积不小于1平方米，平台应设置不低于1.2米的防护栏。除了以上面积和台阶的要求外，还应配建强制通风系统，防止采样人员因缺氧窒息。压力管道式排放口应安装取样阀门。

5.6监测点位的管理
《排污口规范化整治技术要求环监[1996]470号》中对排污口立标建档提出相应要求。
《HJ/T 91地表水和污水监测技术规范》中规定采样点位应设置明显标志。采样点位一经确定，不得随意改动。应执行GB15562.1-1995 标准。经设置的采样点应建立采样点管理档案，内容包括采样点性质、名称、位置和编号，采样点测流装置，排污规律和排污去向，采样频次及污染因子等。采样点位的日常管理经确认的采样点是法定排污监测点，如因生产工艺或其它原因需变更时，由当地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和环境监测站重新确认。排污单位必须经常进行排污口的清障、疏通工作。
结合《监测技术规范》的要求及北京市现有污染源的现状，对监测点位标志牌的设置、监测点位档案建立、监测点位管理进行相应的规定。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现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部）2003年印发了排放口标志牌技术规格的通知（环办[2003]95号），对排放口标志牌技术规格进行规定。本标准针对监测点位对监测点位标志牌进行设置，将标志牌信息内容统一规定，参照环境保护图形标志牌颜色将标志牌分为两类，即一般提醒性的标志牌和警告性标志牌。
监测点位标志牌主要为监测人员提供监测点位基本信息，应设置在距污染物排放口(源)或采样点较近且醒目处，并能长久保留，设置高度一般为：标志牌上缘距离监测平台2米，便于采样人员现场核对信息。
为了满足今后信息化工作的需要，标志牌上应设置与标志牌图案总体协调、符合北京市排污口信息化、网络化管理技术要求的二维码，二维码反映对应污染源监测点位的固定信息，设置于标志牌右下角。
本标准中对监测点位的档案管理进行规定，内容包括排污单位名称、地址、企业法人、联系电话、监测排口性质及编号，监测点位的地理位置，监测排口数量、所排放的主要污染物种类、浓度及排放去向，立标情况，设施运行及日常现场监督检查记录等有关资料和记录。
调研中发现部分监测点位由于疏于管理，不能满足监测安全的要求，本标准中对监测点位的日常运行管理及监督管理进行规定。排污单位应该建立监测点位管理制度，保证监测点位长期符合现场监测的需求。排污单位在监测人员开展监测时配合监测人员开展监测工作，包括工作前出示监测点位相关运营管理记录并在相应的现场监测记录表上签字。
5.7附录说明
本标准中附录共计2个，均为规范性附录。
附录A对监测点位标志牌的技术规格及信息进行说明。
附录B对北京市污染源监测点位编码方法与规则进行说明。
在上述工作的基础上，经内部多次研讨修改，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后，编制完成《北京固定污染源监测点位设置技术规范》草案。
6重大意见分歧的处理依据和结果
7国际或国外标准的引用
在废气采样孔、采样平台、监测爬梯规范化设置上充分参考了加拿大Guideline for Stack Sampling Facilities、爱尔兰Guidance Note on Site Safety Requirements for Air Emissions Monitoring  (AG1) 2010年第3版、美国Sampling Procedures Manual，Chapter 2.0 STACK SAMPLING FACILITIES、欧盟BS EN 15259-2007等相关标准
8作为强制性标准的建议及理由
本标准的制定是在基于大量调研工作的基础上，结合北京市企业现有经济状况及未来污染源监管工作需要，本着便于样品采集，便于计量监测，便于日常现场监督检查的要求及满足污染物监测或样品采集工作代表性、易达性、可操作性和安全性的原则来制定的。同时，污染源监测点位设置是否规范将直接影响污染源监测工作的开展与监测结果的代表性。
为加强对北京市现有固定污染源监测点位的整治与管理，规范新建、扩建及改建项目固定污染源监测点位规范化设置，保障监测人员人身安全及监测工作的顺利开展，应将本标准作为强制性标准来执行。
9贯彻标准的措施建议
本标准作为地方强制性标准，在实施过程中带有强制性，为防止污染源建设中把关不严造成后期监测点位整治困难，建议建设项目进行环境影响评价时，将本标准作为强制性文件纳入环保设计之初，建设项目在建设中、竣工验收各环节要严格把关，将监测点位规范化建设纳入重点建设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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